
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要點 

  

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30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金字第 0945080617 號令訂定 

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6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金字第 0965080230 號令修正 

 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7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金字第 0965080442 號令修正第 8 點規定，

並自 96 年 7 月 1 日生效 

 中華民國 97 年 1 月 21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金字第 0975080023 號令修正第 4 點規定 

 中華民國 98 年 4 月 8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金字第 0985080161 號令修正 

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10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金字第 0995080229 號令修正 

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6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金字第 1025080172 號令修正 

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28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金字第 1035080092 號令修正 

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8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金字第 1055084021F 號令修正第 8 點、

第 10 點、第 14 點，並自 105 年 3 月 22 日生效 

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5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金字第 1065084050B 號令修正第 12 點，

並自 106 年 6 月 9 日生效 

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2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金字第 1085084745F 號令修正第 2 點、

第 11 點、第 16 點規定，並自 108 年 11 月 25 日 

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7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金字第 1095084100E 號令修正第 11 點、

第 14 點規定，並自 109 年 3 月 1 日 

第一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為發展農業科技，營造農業科技產業群聚，促進農業產業

轉型，並鼓勵業者進駐農業科技園區投資，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點 	

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除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辦理外，依本要點規定辦

理。本要點未規定者，依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點 	

農業科技園區分為中央政府主導型及地方政府主導型二類： 

（一）中央政府主導型：係指由農委會依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並負責規劃及開

發位於屏東縣之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二）地方政府主導型：係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產業實際需求規劃、設置及開發之園區。

包括彰化縣國家花卉園區及臺南市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 



第四點 	

本貸款之對象如下： 

（一）符合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並取得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管理機關核發進駐證

明之業者。但生活機能服務業者不包括在內。 

（二）取得彰化縣國家花卉園區或臺南市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管理單位核發進駐證明之業

者。 

前項借款人之外資比率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者，並應再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於農業科技園區之投資總額達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上。 

（二）公司實收資本額或依法經核准於我國境內營運之資金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 

第五點 	

本貸款之用途為興建或購置廠房、設施、設備、溫室、材料及其附屬設施之資本支出及相關

經營所須週轉金。 

前項資本支出貸款以支應園區內建設為主；用於園區外相關資本支出貸款部分，其支出比率

以資本支出貸款百分之三十為限。 

第六點 	

本貸款經辦機構為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全國農業金庫及臺灣銀行設於屏東農業生物技

術園區之分行。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辦理本貸款，應與全國農業金庫以聯貸方式辦理。 

臺灣銀行設於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之分行得辦理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限於該園區內進

駐業者申貸之本項貸款。 

第七點 	

本貸款之輔導機關為農委會、彰化縣政府及臺南市政府。 

第八點 	

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提供貸款資金，並由農業發展基金就其出資金給予利息差額補貼。 

第九點 	

本貸款風險由貸款經辦機構負擔。 



第十點 	

本貸款利率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點 	

本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用年限覈實貸放，其中資本支出最長十五年，週轉金最

長五年。但週轉金採循環動用或養殖漁業以外之漁業經營週轉金，貸款期限最長三年。 

第十二點 	

本貸款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八千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千

萬元。但於農業科技園區內興建廠房之資本支出，經農委會專案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貸款用途屬資本支出者，其貸款額度並以實際所需金額百分之七十為限。 

第十三點 	

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按核定所需金額一次或分次撥付；其屬資本支出者，借款人應檢具相

關支付憑證（統一發票、營利事業收據或進口完稅證明）。 

第十四點 	

本貸款償還方式如下： 

(一)資本支出： 

1.本金以每半年一期平均攤還為原則，利息隨同繳付。 

2.本金得酌訂寬緩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三年。 

(二)週轉金： 

1.非循環動用者： 

(1)本金以每半年一期平均攤還為原則，利息隨同繳付。 

(2)本金得酌訂寬緩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2.循環動用者：額度到期結清，本金於貸款期限及核定額度內隨時可動撥或清償，利息按月

繳付。 

前項本息攤還方式得由借貸雙方以契約另定之。但不得超過農委會所訂定之最長期限。 

第十五點 	

本貸款擔保方式由貸款經辦機構依其授信有關規定，審酌個別授信案件核定；若借款人擔保



能力不足，貸款經辦機構應協助送請農業信用保證機構保證。 

第十六點 	

本貸款資金除循環動用週轉金外，應於核准貸款日起三個月內動用完畢。但屬資本支出，應

於核准貸款日起三個月內第一次動用，並依工程進度於二年內動用完畢。 

借款人確有困難，致工程未能於前項期限內完成者，得向貸款經辦機構申請延長資本支出貸

款之動用期限，最長一年，並以一次為限。 

貸款經辦機構受理前項申請，經評估確有必要者，應向全國農業金庫申請變更動用期限。 

第十七點 	

中國農民銀行、合作金庫銀行、臺灣土地銀行於本要點實施前所承作之貸款案件，依既有條

件辦理至原契約到期為止。 

 


